
近日，南京一女子因在地铁车厢喝水被开“罚单”，此事

引起网友热烈讨论。“喝水也禁止，这管得有点宽了吧”“不让

吃东西可以理解，不让喝水就有点不近人情了”“不让喝水，

地铁站台口还有各种饮料机，只让卖不让喝？”也有网友表达

了支持，“地铁上规定禁止饮食，对公众来说是件普惠性制

度，大家更应该严格遵守”“禁止饮食确实有必要，有些人喝

豆浆、牛奶也是喝水，撒到地铁车厢里面影响也较大”……

因为饮水、饮食被南京地铁
开罚单，这并非首次。早在 2014
年，《南京轨道交通管理条例》正
式实施，新条例就增加了禁止在
列车内饮食等规定。在 2015 年
时，有夫妻在南京地铁车厢内喝
饮料被处罚的消息，就引发了舆
论热议。

对于地铁车厢是否禁食，各
地对此的态度不一。地铁车厢封
闭、拥挤，车厢内饮食可能带来异
味，影响到其他乘客。但这也并
非一律如此，比如喝水就并不会
带来异味。不管是喝水、喝饮料，
对于乘客来说，多半都是出于补
充水分的需要，大城市的地铁车
厢内往往拥挤不堪，而现在正值
酷暑，乘客就更有补充水分的必
要，尤其一些乘客是低血糖等体
质较弱者，而很多人乘坐地铁的
时间较长，不让他们饮食，就显得
是一种不太人性的规定，也会影
响到部分乘客的身体健康，甚至
给人的生命安全带来威胁。

不过，乘客在地铁内喝水、
喝饮料，容易泼洒，从而影响车
厢环境，这也是一些地方在地铁
车厢内禁食的原因。如不仅是
南京，西安、厦门等城市都有地
铁车厢内禁食的规定。但过犹
不及，规定不能定得太“死”。应
该要求地铁工作人员灵活执行，
对于喝饮料泼洒到车厢内的乘

客，要予以劝阻，对于吃零食有
异味、乱扔果皮、吐口香糖等的
乘客，要予以相应惩罚。像乘客
因在地铁内饮水就收到罚单，不
管是否进行罚款，也不免让人质
疑，这样“一刀切”式的处理办法
是否适当。

对于乘客在地铁车厢内饮
食，不能不管，也不能过度管理，
不能“因噎废食”。如对于故意饮
食影响他人的不文明乘客，要予
以处罚，对于严重违犯相关规定
者，可以通过纳入个人征信系统，
与个人信用挂钩，纳入地铁“黑名
单”等措施进行处罚；但对于因为
生病等特殊情况需要饮食者，对
于并没影响到他人的喝水乘客
等，要能多一些宽容，多一些将心
比心。地铁管理、地铁服务要更
人性化一些。

进行城市管理、公共场所管
理，要能最大程度照顾到公众的
各项正当权利，要能坚持民众权
益优先的原则，不能只为了管理
方便，而罔顾公众权利。要知
道，城市管理也是人的管理，最
终目的就是为了服务于公众，要
坚持以人为本的原则，管理就不
能本末倒置。只有这样，才能为
城市提供最优质的服务与管理，
既维护了公共秩序等公共利益，
又充分尊重到每一位乘客的尊
严与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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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般人看来，乘公共交通工具
出行，口渴时顺手拿起随身携带的水
杯或矿泉水喝几口，是很正常的事
儿。因此，对于乘客在地铁车厢喝水
被开“罚单”一事，不少网友顿感困
惑，认为地铁方面“管得太宽”。事实
果真如此吗？答案是否定的，或者说
部分网友误读了“喝水罚单”。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所谓“罚单”
并非一般人所理解的、需缴纳罚款的
罚单，而是“轨道交通设施内禁止行
为告知单”，一般不罚款，相当于书面
警告。“告知单”也属于行政处罚，称
之为“罚单”未尝不可。相比口头警
告，这种具有警告性质的“告知单”更
正式、更规范，对乘客的约束作用也
更显著。

地铁车厢是环境封闭、人员密集
的公共场所，不少地方都出台规定，在
地铁车厢内禁止乘客饮食、乞讨、吸
烟、躺卧、手机声音外放等影响卫生和
秩序的行为。2014年，由南京市人大
常委会制定通过的《南京市轨道交通
条例》正式施行。该条例显示，“在列
车车厢内饮食”是被禁止的行为。

喝水是不是“饮”的一种？恐怕
没人能否认。南京地铁开出“喝水罚
单”，显然有据可依，只警告、不罚款，
也彰显出立法初衷。但相比喝奶茶、
吃包子等行为，喝水问题更易被人理

解，因为水没有特殊味道和噪音污
染，只要不洒到地面上，对他人和环
境基本无影响。

换言之，相较于违规行为本身，
网友更关注违规的程度、影响的大
小。今年3月，有人在南京地铁上因
手机声音外放收到“告知书”，对此网
友纷纷点赞，呼吁全国推广；不久后，
又有人因在南京地铁内喝牛奶收到

“告知书”，结果引发不少争议。此次
喝水事件发生后，争议更大了。

问题是，如果纵容喝水问题，有
可能形成“破窗效应”，喝牛奶、喝奶
茶以及吃泡面、吃包子等问题也就不
好管了。长此以往，禁令就有沦为一
纸空文的危险。可见，无论喝水、喝
牛奶、吃包子，还是手机声音外放，该
管的都应管，视情节轻重做出相应处
罚。对于这些情节轻微、影响不大的
行为，地铁方面出具“告知书”，提醒、
告诫乘客遵守规则，并无不妥。当
然，若乘客确需饮水，可以向工作人
员求助。

部分网友谴责地铁上手机声音
外放行为，而理解喝水、喝牛奶行为，
何尝不是一种“双标”的体现？树立
规则意识，养成文明习惯，恰恰重在

“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
为”，“喝水罚单”的目的和作用就在
于此。

“喝水罚单”
是为了避免“破窗效应”
陈广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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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事件曝光后，网友各分成两
派，各有各的道理，但笔者认为所有
的讨论都应回到法制轨道来。

根据 2020 年 4 月 1 日起实施的
《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服务管理
办法》第三十六条规定，“乘客不得有
下列影响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秩序的
行为：……（五）在列车内进食（婴儿、
病人除外）……”而根据2014年7月1
日正式实施的《南京市轨道交通条例》
第38条第6款“在列车车厢内饮食”，
以及第58条“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
第四项至第十项规定的，由轨道交通
经营单位责令改正，并可处以警告或
者二十元以上一百元以下罚款。”

把交通运输部的办法和南京条
例对比，可以说有关部门依法处理，
可以使用罚款的办法。问题在与前
者的“进食”怎么理解？根据汉语词
典的解释，“进食”就是吃饭。当然，
吃饭的过程中也可能饮水，但如果单
纯的饮水而不吃饭，似乎不能归类的

“进食”中。再说后者的“饮食”，固然
“喝水也是饮的一种”，但汉语词典的
解释为“饮食”是“吃的和喝的东
西”。也就是说，当吃喝同时进行时，
才算是饮食。单纯把“饮”提出来解
释，似乎不妥。

再说地铁安全问题。水和牛奶

果汁等饮料如果洒落到地面，容易使
乘客滑倒，这个可以用服务来解决，
也可以用民事赔偿来解决。至于担
心会招来虫子咬断电路，影响行车安
全，地铁方面不能自话自说，要用科
学研究的案例说话。

目前，全国各地也只有南京地铁
因乘客喝水开“罚单”，也说明这一做
法并不被各地看好。或许，《南京市
轨道交通条例》有加以修改的必要。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
一百零六条规定：地方性法规与部门
规章之间对同一事项的规定不一致，
不能确定如何适用时，由国务院提出
意见，国务院认为应当适用地方性法
规的，应当决定在该地方适用地方性
法规的规定;认为应当适用部门规章
的，应当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裁决。

总之，大城市中依赖轨道交通通
勤的上班族们，较长的通勤距离难免
使之有喝水的需求，法律不能强人所
难，不能为执法而抠字眼。就像一些
地方对鲜活农产品运输的免费政策，
以“线椒非辣椒”“筒菜非白菜”“皮卡
不是货车”为由收费屡遭诟病一样。
事实证明，只有相关部门与时俱进加
强调研，真正明白群众的心声，才能
把事情办到群众心坎上。

该不该开“罚单”
讨论要回归到法制轨道
丁慎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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